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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塞尔指出语言的指称依赖于心灵的指称，提出指称是在主要和次要方面共同作用下实施的言语行为，认为

限定性摹状词普遍被用作指称，不同意唐纳兰提出的指称性和归属性用法区分。 笔者认为塞尔意向性指称论中的指称

概念本身存在较大的语义模糊性，有必要根据指称概念的使用语境区分其意义，并将存在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大至非存对

象。 最后，笔者提出塞尔的主次要方面交互作用分类从侧面表明唐纳兰指称性和归属性区分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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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塞尔的意向性指称论既是对唐纳兰限定性摹

状词指称性和归属性用法区分的批驳，又是对奥

斯汀“说话就是做事”及布伦塔诺“意向性是精神

标志”的继承和发展。 不同于逻辑学派对限定性

摹状词的形式分析，区别于日常语言学派对语境

作用的偏重，塞尔从心智哲学出发，结合言语行为

理论，强调“语言上的指称总是依赖于心灵的指

称，或者它就是心灵的指称的一种形式” （塞尔

２００７：２３９），开创摹状词理论研究的新篇章。
然而，指称一词自出现伊始就存在语义上的模

糊性，笔者尝试澄清塞尔在命题、施事和取效 ３ 种

行为中使用的指称概念上的差异，并解读和修正塞

尔提出的指称条件，笔者要指出的是指称对象不仅

可以是实存的和虚存的，也可以是非存的。 此外，
塞尔提出的主次要方面分析与唐纳兰提出的指称

性和归属性用法区分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并不足

以推翻唐纳兰对摹状词的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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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命题行为中的指称
塞尔认为语言研究是行为理论的一部分，他

在奥斯汀言语行为三分法的基础上补充命题行

为。 塞尔提出语言交际中，说话者同时实施说话、
命题、施事和取效 ４ 种行为。 其中命题行为，由指

称和述谓构成。
以断言和陈述为例，塞尔提出命题是断言行

为中断言的内容，陈述行为中陈述的内容。 简单

而言，命题就是语句表达的思想。 按照塞尔的论

述，命题由指称和述谓组成。 然而自弗雷格提出

指称这一术语伊始，该词就存在歧义。 虽然达米

特认为弗雷格区分名词的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 和动词的 ｂｅ⁃
ｄｅｕｔｅｎ，但是弗雷格从未明确表示过他论述中的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 同义于德语中的 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对象）或英

语中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指称物），而达米特本人有时也将

弗雷格的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 译为代表语词和事物关系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指称） （陈晓平 ２０１３）。 为区分指称物

和指称（关系）这两种解释，达米特提出将指称看

作一种从语词到对象的函数映射关系（ Ｄｕｍｍｅｔｔ
１９８１）。 根据这一论述，语词属于函数的定义域，
指称对象属于函数的值域。 由于一个对象具有无

数个可供描述的方面，因此它在语言中可被赋予

不同的指号（即语词）。 弗雷格指出，对同一对象

给予不同的指号就是给予该对象不同的呈现方式

（即涵义），这意味着指号以其涵义规定某种从指

号到对象的映射关系（Ｆｒｅｇｅ ２００３ａ）。
塞尔对指称的论述首先是在命题中进行的。

他提出作为命题组成部分的指称是对指称性表达

式和它所指称对象之间映射关系的一种描述

（Ｓｅａｒｌｅ ２００１：１４２）。 显然，塞尔在命题中谈及的指

称同义于指称关系。 其次，在谈及相关的施事行为

时，塞尔提出包含限定性表达式的话语要指称成

功，需要说话者向听者提供一种指示词和描述语的

组合，这种组合必须足以辨识唯一的对象。 这意味

着命题中的指称性表达式不是随机出现的，而是说

话者为成功辨识指称对象在众多可选指号进行意

向性选择的结果。 因此，在塞尔看来，命题中的指

称首先体现心灵上的指称，而后才是指称性表达式

本身固有的涵义代表的函数映射关系。

３　 施事行为中的指称
塞尔提出语言交际中，说话者在实施命题行

为的同时也在以言行事，而且命题行为和施事行

为都是说话者在一定语境中怀着一定意图实施的

（同上：Ｆ２６）。 以“指称性词语”为例，塞尔提出，

指称性词语本身并不指称，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

被说话者使用时才能指称，而限定性摹状词就是

被说话者用来进行指称的一种指称性词语。 不同

于命题行为中的指称，施事行为中的指称是说话

者借助指称性表达式的涵义在语境中建立起语言

表达式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以表达自己

的指称意向，并使听者根据语言表达式辨识自己

的指称意向，进而辨识意向性指称对象的行为。
３． １ 指称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借用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中主要和次要施事行

为的区分，塞尔提出说话者使用限定性摹状词进

行指称的行为是在主要，或次要方面下完成的

（同上：１４２ － １４３）。 说话者要指称对象时，考虑

到一个对象具有无数个可供描述的方面，为了保

证交际的顺利进行，说话者会意向性地选择一个

在当前语境中最有利于传达交际目的的方面，并
用一定的语言表征来描述这一方面，形成指称的

次要方面。 在语句中次要方面表现为指称性表达

式在当前语境中表征的涵义，它能够补充命题表

达的思想，却不能决定语句的真值。 塞尔提出说

话者在表征次要方面时，表达式本身也传达指称

的主要方面，因为每一个指称性陈述都必须包含

主要方面（同上：１４７），即具有一个可指明的内

容。 可指明的内容实际上是说话者要向听者交流

的意向对象，它是内在于说话者心中的对象，可能

通过也可能未通过语言方式得以表征。 不管主要

方面是否得到语言上的表征，不管语言表征是否

正确描述主要方面，都不影响主要方面对说话者

意义和语句真值的决定作用。 如在“喝马蒂尼的

那个人是谁？”一句中，如果指称对象喝的不是马

蒂尼，而是水，那么“喝马蒂尼的那个人”表征的

次要方面与说话者意图指称的喝水的那个人这一

主要方面不符，但是只要存在一个符合主要方面

的对象，那么该句就为真。 这也就是陈晓平提出

的，对一个语句真实性的判断依赖于该语句的指

称意向在某一语境中是否能找到与之对应的事

态，如果语句的指称意向在某一语境中对应于某

一事态，则该句为真；如果语句的指称意向在某一

语境中没有对应的事态，该语句则为假（陈晓平

２０１３：１６）。 因此，作为施事行为的指称，准确来

说，是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共同作用搭建说话者

指称意向和指称对象之间联系的行为，其中主要

方面促使该行为发生，并将该行为指向某一特定

对象。
３． ２ 指称原则

塞尔在《言语行为：语言哲学论》一书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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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称成功须要同时满足存在原则和辨识原则，这
两个原则也被并称为指称原则。 其中存在原则指

凡被指称的对象都是存在的。 塞尔认为“语言的

指称源于心灵的指称”，通过意向性这一心理特

征，人的心理状态可以指向或者关于、论及、涉及、
针对世界上的情况” （塞尔 ２００６：６５）。 这里的世

界既包括客观现实世界也包括精神世界，或者说

虚构世界。 因此，凡被指称的对象都是存在的，该
对象可以是客观现实的物质性存在，也可以是主

观虚拟的意义性存在。 塞尔的存在原则扩充“存

在”的意义，使得对象的存在摆脱了时空的界限。
此外，塞尔提出指称成功还须要满足辨识原

则。 辨识原则指如果说话者要指称一个对象，他
要能够（或者在被请求时能够）向听者把这个对

象从其他各种对象中辨识出来（Ｓｅａｒｌｅ 同上：７９）。
塞尔的辨识原则以话语为语境，认为说话者说出

一个语句，这个语句中包含的限定性指称表达式

要指称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这个语句的说出

即话语必须向听者传达对唯一对象而言为真的描

述，如果这一话语不能传达这种描述，说话者必须

能够用另一语句替代，由此产生的话语能够向听

者传达对唯一对象而言为真的描述（同上：８０）。
这意味着说话者所说的话语必须满足以下 ３ 个条

件之一：（１）说出的话语必须包含对唯一对象而

言为真的述谓；（２）说出的话语和语境必须能够

为唯一对象提供某种直式的或者指示的表征；
（３）说出的话语必须提供一种指示词和描述语的

组合，这种组合必须足以辨识唯一的对象。
限定性摹状词本质上是一种指示词和描述语

（即摹状词）的组合。 其中定冠词 ｔｈｅ 表达出说话

者要辨识某个唯一存在对象的意图，其后的名词

性词组则在某一特定语境中向听者辨识要指称的

对象，即对该对象进行语言表征（同上：８４）。 交

际过程中，说话者会选择当前语境中最有利于传

达其指称意图的指称物的某一个方面，形成一个

语境聚焦点，即语境指称点，并选用恰当的语言表

达式向听者传递这一信息，建立起指称对象和指

号即摹状词之间的联系。 例如“那个杀害史密斯

的凶手”（ｔｈｅ ｍｕｒｄｅｒｅｒ ｏｆ Ｓｍｉｔｈ）中，如果听者认识

被害人史密斯，那么“那个杀害史密斯的凶手”就

足以帮助听者辨识唯一对象；如果杀害史密斯的

人就站在交际双方眼前， 那么 “ 那个人” （ ｔｈｅ
ｍａｎ）同样可以起到辨识唯一对象的作用。 因此，
说话者借助限定性摹状词中摹状词的涵义描述意

欲指称的对象，这一描述体现出说话者在当前语

境中对指称对象的观察聚焦点所在，是对指称次

要方面的语言表征。 同时，限定词 ｔｈｅ 传达出其

指称意图———指称唯一存在的事物，是对主要方

面的语言表征，只不过这一表征并不完整，指称对

象的准确辨识还要依赖紧随 ｔｈｅ 之后的摹状词，
或者当前的交际语境，笔者认为这也是限定词 ｔｈｅ
不能独立使用，而必须和名词或形容词搭配出现

的原因之一。
简言之，塞尔对施事行为中指称的阐释以说

话者的意向性为出发点，围绕指称对象的存在和

语言表达式的选择展开，提出指称的目标是能够

向听者把意图指称的对象从其他各种对象中辨识

出来。 须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说话者对指称性表

达式的选择还是听者对指称对象的辨识都离不开

语境的作用，虽然塞尔并未系统阐述语境的作用，
但是塞尔多次提到指称是发生在一定的语境背景

下的。 因此对指称对象的辨识可以理解为定冠词

ｔｈｅ 表征的指称唯一存在对象意图———不完整的主

要方面，摹状词表征的对指称对象的描摹———次要

方面，和交际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４　 取效行为中的指称
指称不仅是说话者意向性地选择一定的语言

表征描述指称对象的行为，更是向听者传递指称

意图使其准确辨识指称对象的行为，故而有必要

引入听者因素以衡量指称成功与否。 基于此，塞
尔提出有必要区分充分完成的指称和成功的指

称。 其中充分完成的指称“明确地向听者辨识一

个对象，这种辨识在指称活动中被传达给了听

者”（Ｓｅａｒｌｅ ２００１）。 充分完成的指称中说话者使

用的指称性表达式能够引导听者辨识出说话者的

交流意向，听者据此成功辨识指称对象。 塞尔同

时提出即使指称行为不能明确地向听者辨识对

象，只要说话者在被要求时能够明确地进行指称，
我们就不能指责说话者指称失败，指称依然是成

功的。 而在关于指称失败情形的论述中，塞尔

（１９７９：１４６）提到：“如果没有任何事物满足说话

者表征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话者心中没有任何

事物，只是他以为有，那么他的陈述不可能为

真”。 如例①：
① Ａ：门口的那个人怎么不进来呀？
　 Ｂ：（向门口看了看）门口根本没有人。
　 Ａ：啊，我看错了。 （徐敏 ２００７：２５）

　 　 显然，塞尔区分 ３ 种类型的指称：充分完成

的、成功的和失败的指称。 其中充分完成的指称

满足指称条件，而且兼顾指称行为对听者的影响。
成功的指称只满足指称原则，而失败的指称则违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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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指称原则中的存在原则。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

结论，指称对象存在与否是判断指称成功与失败

的标准，指称条件中的存在原则比辨识原则更为

基本。 只要指称对象存在，无论说话者提供的描

述是否符合指称物，该指称均为成功。 从图１ 来

看，指称物只要存在，说话者就可以以直接（如专

名）或间接（或摹状词等） 的方式生成相应的概

念，完成语义三角的构建。 但是对塞尔而言，他更

关注前面两种类型的指称，认为充分完成的指称

比成功的指称更为基本，因为成功的指称是还没

有，但有可能充分完成的指称。 塞尔的指称论本

质上是关于充分完成的指称的论述。 笔者认为，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日常语言使用中的指

称大多是充分完成的指称，另一方面，塞尔的言语

行为立场使得他更强调作为一个整体的指称行为

本身的完成和接收效果。

图１ 　 语义三角

５　 存在与指称
前面提到，存在原则是判断指称成功和失败

的衡量标准。 塞尔的存在原则涵盖指称对象在客

观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存在，不论指称对象实存还

是虚存，我们的意向状态都可以指向它，我们都可

以成功地指称该对象。 但是当指称对象不存在

时，指称失败，如例①。 在塞尔看来，说话者以为

有的事物，即非实存，也非虚存，说话者使用的语

言表达式是一种无指称表达式，不存在符合其描

述的指称对象，指称失败。 实际上，塞尔所谓的指

称失败情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指称对象不存

在于客观世界的情形，是真正的指称失败；另一种

则是指称对象不存在于虚构世界的情形，如圆的

方，笔者认为这种类型的指称并非失败的指称。
因为除实存和虚存的对象，还存在非存对象。 以

“圆的方”为例，该语言表达式实际上表征的是一

个非存对象，是对该非存对象中心性质的描述。
普利斯特（２００８）认为非存在对象有一种字面的、
不存在于客观世界的性质，凭借这种性质它们被

刻画，并存在于不可能世界。 按照对象理论的修

正形式，“圆的方”是具有圆的性质和方的性质的

对象，虽然没有任何对象同时具有这两种性质，
“圆的方”这一表达式的确描述这两种本构性质，
它指向的非存对象不是具有确定形态的殊相，而
是一 个 由 共 相 构 成 的 集 合。 弗 雷 格 （ Ｆｒｅｇｅ
２００３ｂ）将语句的涵义看作它所表达的思想，并认

为思想既不是外界的事物，也不是观念，而属于我

们必须承认的第三领域，属于该领域的东西在其

不能被感官感知的方面对应于观念，在其不需要

意识所属之内容的承载者的方面对应于事物（陈

晓平 ２０１３：１８）。 在此基础上，波普尔提出我们可

以区分 ３ 个世界：“第一，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

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或关于

活动的意向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

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

世界”（波普尔 １９８７：１１４）。 据此，笔者认为非存

对象属于波普尔界定的第三世界，也是一种存在，
类似的如彭罗斯三角形和不可能立方体等。 笔者

认为有必要对塞尔的存在原则作如下修正：凡被

指称的对象都是存在的，该对象可以是一个实存

或虚存的殊相；也可以是一个共相的集合，指向一

个非存对象。 根据这一修正，指称非存对象并非

指称失败。
塞尔的意向性指称论突出的一点是对唐纳兰

提出的限定性摹状词指称性和归属性用法的批

驳。 依据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中主要和次要施事行

为的区分，塞尔提出摹状词的指称也存在主要和

次要方面之别。 当指称性表达式表征指称的次要

方面时，该次要方面可以和主要方面一致，也可以

不一致；在有些情况下，次要方面甚至是对主要方

面的错误描述，但是因为说话者想要表达的远不

止被挑选的某一个方面，即使该方面是对指称对

象的错误描述，说话者也可以转而利用其他方面

对其进行描述，直至有一个方面与指称对象相符

合，也就是唐纳兰所谓的指称性用法。 对于唐纳

兰定义的“归属性”用法，塞尔提出指称性表达式

是以显性的方式表达指称的主要方面，主要方面

与次要方面一致，对应直接行为，也是指称性的。
塞尔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任何对象满足

主要方面，该陈述不能为真，指称失败。 至于语句

中摹状词表征的是主要方面还是次要方面，由说

话者的意向决定，塞尔认为这是说话者要做的事

情而不是语句要做的事情。 至此我们可以对塞尔

的意向性指称论作出如下概括：说话者的交流意

向决定其指称意向，限定性摹状词被说话者用来

指称，具体分为 ３ 种类型：第一类：摹状词表征主

要方面，且主次要方面一致，对应“归属性”用法，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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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例②；第二类：摹状词表征次要方面，主次要方

面一致，对应“指称性用法”，如例③；第三类：摹
状词表征次要方面，但主次要方面不一致，对应

“指称性用法”，如例④。
② 猫是一种温顺的动物。 （Ｔｈｅ ｃａｔ ｉｓ ａ ｄｏ⁃

ｃｉｌｅ ａｎｉｍａｌ． ）
③ 那只猫（或那些猫）正向这边走来。 （Ｔｈｅ

ｃａｔ ｉ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ｗａｙ． ／ Ｔｈｅ ｃａ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ｗａｙ． ）

④ 喝马蒂尼的那个人是谁？ （ Ｗｈｏ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ｎ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Ｍａｒｔｉｎｉ？）

前面提到，定冠词 ｔｈｅ 表达说话者要辨识某

个唯一存在对象的意图，如例③和例④，此时 ｔｈｅ
被用来特指某一个或者某一些对象；此外，定冠词

ｔｈｅ 也可以用来类指，指称某一个类别的对象，如
例②。 从摹状词的实际使用来看，塞尔对唐纳兰

的批驳在于否认限定性摹状词的用法两分，提出

摹状词只有一种用法，即指称性用法。 从塞尔试

图建立主次要方面表征与归属性 ／ 指称性用法对

应关系的尝试，不难看出塞尔实际上承认摹状词

的指称性用法存在指称特定对象和类属对象的区

分，塞尔的理论不足以推翻唐纳兰的分类，反而间

接承认其区分的合理性，准确来讲，是对唐纳兰指

称理论的修正。
综上所述，根据塞尔的意向性指称论，指称是

一种言语行为，发端于说话者指称某一个 ／ 群 ／ 类
对象的意向，意向性对象的确立指引说话者在当

前交际情景中将注意力聚焦于指称物的某一方

面，并选择恰当的指称性表达式对该方面进行描

述，以确保听者能够根据该表达式正确辨识说话

者的指称意图和意向性指称对象。 说话者头脑中

的意向性指称对象可以是实存的、虚存的，也可以

是非存的。 当指称对象不属于上述 ３ 种对象时，
指称失败；当指称对象是上述 ３ 种对象之一，无论

指称性表达式是否是该对象的准确描述，对于说

话者而言，指称都是成功的。 对于听者而言，他对

指称对象的辨识离不开他对指称性表达式传递的

交流意图的辨识和当前交际语境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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